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珠府办函〔2020〕142号

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废止珠海市认建

认养城市绿地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
横琴新区管委会，各区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   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决定即日起废止《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珠海市认建认养城市绿地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珠府办〔2006〕12号）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12月14日


